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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洛阳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洛阳市委员会
洛 阳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洛 阳 市 教 育 局

洛中法〔2014〕125号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关工委 洛阳市文明办
共青团洛阳市委 洛阳市妇联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城乡孩子手拉手”
活动的通知

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各县区关工委，各县区文明办，团各县区委，

各县区妇联，各县区教育局：

为关爱留守儿童，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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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环境，根据豫高法〔2014〕327号文件精神，市中院、市关工

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团市委、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联合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

二、活动任务

通过开展向城乡儿童赠送普法口袋书、城乡孩子手拉手、社会

爱心捐助、寒假训练营和专家论坛等系列活动，宣传法制，传递爱

心，增强城乡儿童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城乡家庭的社

会责任感，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

三、活动时间

从 2014年 8月至 2015年３月。

四、活动内容

（一）发起活动倡议。发起单位共同向社会发布活动倡议书，

倡导更多的城市家庭和青少年向留守儿童伸出友爱之手，为留守儿

童办实事、做好事，通过给留守儿童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买一

本书、送一件礼物等形式，让城乡孩子快乐共享，共同成长，以此

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建立信息名库。对农村困难家庭留守儿童信息进行摸底

调查，建立留守儿童信息资料库，每县区确定 100名农村困难家庭

留守儿童为重点帮扶对象。

（三）组织城乡结对。一是全市少年审判法官家庭与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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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二是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各确定 5个城市儿童家庭与帮扶村留

守儿童结对；三是城市儿童家庭与县区重点农村困难家庭留守儿童

结对。

（四）组织爱心帮扶。结对家庭通过结亲情、交朋友、送温暖

等多种形式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帮扶；发动社会力量向留守儿童

奉献爱心。

（五）发放普法图书。向全市城乡儿童免费赠送省法院、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编绘的《成长路上，我们与法同行》第二季——《关

爱留守儿童 城乡孩子手拉手》普法漫画图书。

（六）制作公益短片。选取典型案事例制作“关爱留守儿童，城

乡孩子手拉手”公益宣传短片，在车站、商场、街道等人流密集的地

方循环播放，倡导更多的家庭参与到手拉手活动中来，呼吁全社会

共同关注留守儿童。

（七）评选爱心大使。在全市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爱心大使评选，

邀请他们共同参与此次活动。

（八）举办捐赠仪式。在我市设立漫画口袋书捐赠仪式主会场

和分会场，邀请市领导、各发起单位负责人、爱心大使、少年审判

先进工作者、结对家庭代表等参加。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捐赠图书。

（九）组织专家座谈。协调中国女童保护项目，邀请知名保护

女童专家，与省内有关专家就女童保护问题进行座谈研讨。

（十）组织志愿队伍。从青年志愿者中精选 100人，由优秀少

年审判法官和中国女童保护项目专家对其培训，赴各县区对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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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留守儿童进行专项辅导。

（十一）开展心理辅导。中国女童保护项目专职心理辅导团队

赴我市对问题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免费发放宣传资料。

（十二）举办寒假营训。邀请部分留守儿童赴郑或进京参加中

国女童项目寒假训练营活动。

（十三）编撰调研报告。对全市留守儿童现状、存在的突出问

题、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关爱留守儿童的思考、探索、实践等

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专题报告，印制社会调查报告白皮书，提

供给政府机构、社会援助组织等部门，为关爱留守儿童提供第一手

资料。

（十四）活动总结表彰。组织“关爱留守儿童，让城乡孩子手拉

手”总结表彰会，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发起

单位领导、爱心大使、相关专家、留守儿童等相关人员参加。

五、任务分工

（一）市法院

1．发放《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漫画口袋书；

2．协调发起单位共同组织漫画口袋书捐赠仪式；

3．协调女童保护项目组做好专家座谈及寒假训练营等有关事

宜；

4．指导全市法院积极参与此项活动；

5．协调发起单位组织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6．做好活动的其他组织、协调和统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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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关工委

1．组织社会爱心捐助；

2．指导全市关工委参与活动。

（三）市文明办

1．按照全省第三轮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

要求，在现有帮扶村基础上，每个省级以上文明单位确定 5个家庭，

与所对口的帮扶村 5名留守儿童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关系；

2．对参与结对帮扶活动的家庭、儿童进行摸底调查，建立信息

资料名库；

3．从青年志愿者中选取 100人参与活动；

4．指导全市文明单位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各

项帮扶工作。

（四）团市委

1．组织全市“未成年人保护爱心大使”评选活动；

2．编撰调研报告；

3．协调发起单位组织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五）市妇联

1．组织动员各级妇委会、女干部、社会爱心妈妈等与留守儿童

家庭结对，并对留守儿童进行关爱帮扶；

2．依托各级留守儿童之家、妇女之家等关爱阵地，针对留守儿

童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知识宣传和亲子实践活动；

3．指导各级妇联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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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教育局

1．组织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对留守儿童进行摸底调查，每县区

确定 100名农村困难家庭留守儿童为重点帮扶对象，上报上级教育

行政部门，并送所在地县区法院；

2．根据各县区上报情况，组织城区儿童家庭与留守儿童结对，

结对情况送市法院；

3．为参与结对帮扶活动的家庭、儿童进行建立信息资料名库；

4．指导各县区教育部门、学校与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对接，共

同组织好各项帮扶工作。

六、活动要求

1．领导重视，抓好分工协作。此次活动，是由各发起单位共同

承办，事关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公益活动，各有关单位领导要高度

重视，积极组织好本单位活动的开展。上级单位要加强对下级单位

的指导，按照活动要求，抓好分工协作和相关工作的督促落实，推

进活动的整体有序开展。

2．建立通联，抓好信息沟通。市法院负责日常工作的牵头协调，

各发起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

报活动进展情况，协调安排下一步工作。

3．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

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典型经验，吸引更多的学

校和青少年参与到活动中来，创造有利于活动不断深入的舆论氛围。

4．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总结开展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的好



－7－

经验、好做法，对取得的有效模式和工作经验进行认真梳理，及时

推广。积极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构建关爱留守儿

童的长效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在活动结束时，发起单

位将联合予以表彰。

附件：1．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情况登记表

2．城市家庭自愿结对帮扶农村留守儿童情况登记表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洛阳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洛阳市委员会

洛 阳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洛 阳 市 教 育 局

2014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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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就读学校 年级

留守儿童家庭情况
留守儿童监护情况（请在

以下栏目中选择√）

家长

姓名
家庭住址

外出

务工地

家长

联系电话

隔代

监护

单亲

监护

亲戚

监护

同辈

监护

无人

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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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家庭自愿结对帮扶农村留守儿童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儿童姓名
性

别

年

龄
就读学校 年级

城市儿童家庭情况

帮扶方式
家长

姓名
家庭住址 家长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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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4年 9月 25日印发


